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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一、關於認證制度

二、推動期程及方式

三、認證對象(基礎級&進階級)

四、如何取得認證

五、考試範圍、及格標準與證書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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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認證制度

推動緣由

為全面促進檔案管理專業人員養成，助益公私部門遴用檔案管理專業人員，

規劃推動本制度，以供專業能力證明，增進職涯競爭力，同時作為各單位

進用檔案管理專業人員參據。

辦理認證測驗，檢驗受測

者對於檔案法令規定事項
及實務作業知能的瞭解程

度，達到測驗標準者核發

及格證書，藉此提升檔案
管理品質與成效。

制度概述

- 現行國家考試檔案管理職缺及相關系所專科畢業

生為數甚少
- 經近年調查結果，各機關任職未滿2年者逾2成，

異動較為頻繁

- 依培訓計畫完成訓練者未達6成，顯示近半數檔
案管理從業人員未充分具備檔案管理專業知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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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推動期程

作業整備期

111年
112年

113年

基礎級認證續辦

114年

進階級認證開辦

題庫及系統建置

基礎級認證開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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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推動方式

本制度併行辦理認證法制作業，

未來取得法律授權訂定辦法，將

認證納為檔案管理從業人員必備

條件，據以推動全面認證。

完成修法前之推動期間，以鼓勵

性質推動認證，113年及114年

起分別開辦固定名額之基礎級及

進階級認證。

檔案管理專業認證屬於能力認證，

尚非執業資格，而檔案管理人員

之編制或進用，係由各機關本於

權責決定，取得認證與是否繼續

執行業務無涉。

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認證指南：

敘明各級專業知能所需知悉之相關

理論、規定與實作領域，並列明考

試供參資料。

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認證網、檔案管

理局全球資訊網認證專區：提供考

試相關資訊，如考試範圍、簡章、

期程、結果公告、證書下載等。

法制整備 鼓勵參與 資訊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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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級認證對象

★分級認證-基礎級

認證內容
文書及檔案管理專業分級培訓計畫5大關
鍵能力所需檔案管理專業基本概念與基
礎實務能力

適用對象

必須取得認證對象

• 檔案管理單位主管及檔案管理人員

得參與認證對象

• 一般公務人員
• 其他欲取得專業認證之非公務人員

《檔案單位主管》

依檔案法第4條規定「各機關管理檔案，應設置

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……」，適用對象所指檔

案單位主管為擔任專責辦理檔案管理業務之股、

課、科、室、組、處或其他相當單位主管職務之

人員，並以直屬層級主管為優先。

機關未設置或指定檔案管理專責單位，當依前開說

明由專責人員之督導單位主管適用。

依檔案局年度調查結果，各機關檔案管理人員逾

4成為非正式編制人員，包括約聘僱人員及臨時

人員等。

因應各機關人力運用情形不同，且對檔案專業發

展有所影響，本制度以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檔案

管理單位主管及非主管人員為優先，且未區分正

式及非正式編制人員，以符現況所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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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階級認證對象

認證內容
以專科方式辦理認證，著重專項業務進階實作能力

①立案編目

②清理鑑定

③其他經檔案局認定之檔案管理專科

★分級認證-進階級

適用對象
已取得基礎級認證資格或具基礎級免認證資格之人員

必須取得認證對象

①各機關有所屬(轄)機關者，其檔案管理單位主管須

取得清理鑑定專科認證

②各機關檔案管理人員辦理立案編目或辦理所屬(轄)

機關清理鑑定審核者，須取得該專科認證

③檔案局辦理各該專科業務之人員於職掌該事項1年內

須取得該專科認證

須取得【立案編目】進階級認證對象
①各機關辦理立案編目之檔案管理人員
②檔案局辦理立案編目業務之人員

須取得【清理鑑定】進階級認證對象
①上級機關之檔案管理單位主管

②上級機關辦理清理鑑定審核之檔案管理人員

③檔案局辦理清理鑑定業務之人員



8

得免認證對象

年資或工作完成量與專業知能積累或成長，兩

者關聯性不足，加以認證擴及檔案管理完整事

項或特定專項知能，如僅以具一定年資即免認

證，將失去認證公平性，亦有違認證本意。

檔案管理專業種子教師係由各機關推薦具特定業

務專長與實務經驗，且適宜擔任講授特質者，透

過分科培訓、筆試及試教等程序評定。金質獎則

係以參獎人員承辦事項為評核依據，其評核內容

未擴及檔案管理完整事項或特定專項知能。

前二者與本制度認證內涵顯有不同，不應視同具

備認證所需專業知能而免認證。

具國家考試檔案管理類科及格證書之人員得免

認證，視為具備相當基礎級認證之專業能力。

基礎級得免認證範圍

年資或工作量未納為免認證條件

金質獎人員與種子教師未納為免認證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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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考資格

前述學習時數認定，以報名截止日當月1日

前5年內取得者為限（依當年度簡章公告第

一階段報名截止日當月計)。

進階級認證應考前之必要先修課程，
預定113年6至10月開辦相關課程，將
擇期公布於「檔案局全球資訊網/便民
服務/專業認證」項下，並另函知公私
部門派員參訓。

基礎級認證應考前之必要先修課程，已建

置於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 /國發會檔案

局專業認證基礎級套裝課程」，共30門課、

40小時。

進階級認證應考資格

研習時數認定基礎級認證應考資格

欲參與113年基礎級認證考試
者，須於民國108年5月1日
至113年4月30日間取得學習
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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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參閱簡章
•檔案局將當年度考試
日程、應考資格、認
證費用及相關注意事
項等資訊編製簡章公
告於檔案管理人員專
業認證網
•欲參與者參閱簡章資
訊進行應考準備

機關薦送／個人申請 證書發送

參與考試具備應考資格
•依簡章規定檢視是
否完成相關教育訓
練以取得應考資格

如何取得認證

5
3

1

4

•認證系統發送考試
通知
•備齊身分證明文件
應試(採電腦化測驗)

【機關薦送報名】
- 函請各機關依配額及簡章所列資格

條件，推薦本機關或所屬（轄）機
關（構）檔案管理人員參與

- 各機關於認證系統查核資格及排定
推薦序後，送交薦送名單

- 薦送名單經檔案局核可後，由認證
系統通知薦送名單之人員

- 薦送名單人員於認證系統報名繳費
【個人申請報名】
- 欲參與者(不限人員別)自行於認證

系統報名及繳費

•考試及格者由檔案局
發給電子證書
•考生於認證系統驗證
身分後自行下載儲存、
列印或提供查驗

薦送方式:
 中央1、2級機關、直轄市政府/議會、
縣(市)政府/議會，由各該機關薦送

 中央3級以下機關層報由2級機關彙整薦
送

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及其他各地方
機關，均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彙整其
所屬(轄)層報資料辦理薦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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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作業流程

4月 5~6月 11月5~7月

受理報名 核發證書通知報名
結果

公告考試簡章
函知薦送機關檔案局

檔案局核可之薦
送名單人員，報
名參試

個人申請報名
個人

彙整薦送機關
(中央二級及地方一級機關)

擇定本機關及所
屬(轄)機關參試
人員並辦理查核

考量認證人數及年度試務量能，及兼顧各機關參

與認證衡平性，由各機關依所屬(轄)機關檔案管理
人員整體情形衡酌薦送優先順序，檔案局再依薦

送、報名情形規劃年度試務作業，俾在有限之經

費人力下充分發揮認證成效。

其他政府機關人員及非政府機關人員亦可自行上

網報名，以非政府機關人員優先，並依報名序排
定參與考試。

辦理考試

9月 10月

公布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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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級認證考什麼？

★基礎級

資通訊能力
7%

檔案保存
與維護能力

18%

規劃管理
能力
14%

檔案立案
編目與清理

能力
50%

檔案服務
與推廣能力

11%

培訓計畫所列
5大關鍵能力

1

2

檔案法令彙編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、檔案局網站公布之
作業須知、指引與解釋函，文書及檔案管理專業分級培訓計
畫所列「通識入門」與「基礎實務」級課程內容。

命題配比以「法令」占80%、「實務」占20%為原則，其中
法令範疇包括前開彙編、手冊及解釋函所列規定，實務範疇
包括手冊涉及實務處理要領、作業須知、指引及培訓課程所
列實務做法。

參採布魯姆(Bloom)提出之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所定
「記憶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評鑑、創作」6項目標作為認
知能力，擇以適用基礎級測驗之目標，劃分「記憶」50%、
「理解」30%及「應用」20%據以設計試題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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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階級認證考什麼？

★進階級

立案編目

清理鑑定

1

2

檔案法令彙編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、檔案管理總論、作業須知、
指引、檔案局網站公布相關法令解釋與常見問答、檔案半年刊指定
卷期等，以及培訓計畫所列「通識入門」、「基礎實務」與相關
「專業進階」級課程內容。

命題配比以「理論與法令」占60%、「實務」占40%為原則，其中
理論與法令範疇包括前開彙編、手冊、解釋函、總論及檔案半年刊
所列專科業務之理論與規定，實務範疇包括手冊涉及專科實務處理
要領、作業須知、指引、常見問答及培訓課程所列專科實務做法。

參採布魯姆(Bloom)提出之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修訂版所定
「記憶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評鑑、創作」6項目標作為認知能力，
擇以適用進階級測驗之目標，劃分「記憶」20%、「理解」30%、
「應用」30%及「分析」20%據以設計試題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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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題型與及格標準

認證科目 題型/題數 單題配分 總分 及格標準

基礎級
是非題 60題

單選題 30題

1分

2分

120分 84分

進階級-立案編目
單選題 30題

多選題 30題

2分

3分

150分 105分

進階級-清理鑑定
單選題 30題

多選題 30題

2分

3分

150分 105分

※考試時間均為120分鐘

檔案管理專業認證目的為提供專業能力證明，基礎級認證人

員應具備檔案管理專業通識及基礎知能，進階級人員則應具

備該專項業務知能及進階實作能力。基此，檔案專業人員考

試成績以總分70%以上為及格之規定；考試未通過者得重考，

無次數限制；且為避免強記影響筆試目的，題庫不予公開。



15

證書效期

01 02 03

基礎級證書
永久有效

進階級證書

• 屆期應重新考試取得認證
• 取得認證5年內持續辦理
檔案管理業務者，得檢具
證明文件申請展延：
-檔案局認可之教育訓練
-論文發表於檔案局認可
之期刊

-獲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

法制整備期間

檔案法完成修法前取得
及格證書之人員，其證
書效期符合前開認證效
期規定者，於法制實施
後仍有效。

04

證書註銷

因業務之行為有違反
檔案法第四章罰則或
政治檔案條例第15
及16條所列之情形，
經有罪判決確定者，
註銷證書。進階級認證著重專項

業務進階實作能力，
藉5年效期限制，引導

人員於屆期前透過相

關訓練累積實作能力。

5年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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